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蒐集配偶外遇的證據，⼩⼼反被告！5種法院認證的違法蒐證⼿段

⽂:郭靜儒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3-12-21

本⽂

「我懷疑配偶外遇，但是沒有證據，我可以在他房間裝監視器嗎？可以在他房間放錄⾳筆嗎？可以翻拍他⼿機
的聊天紀錄嗎？」

常會有當事⼈問要怎麼蒐集配偶外遇的證據，擔⼼會不會後續反被對⽅提告。另外也有⼀些當事⼈，雖然沒有
與配偶進⾏訴訟，但是懷疑配偶外遇，且⼼理上相當在意，⽽想要有個答案。

因此，以下整理了⼀些常⾒的違法蒐證⼿段，讓各位讀者在採取任何動作之前，能先初步評估法律上的⾵
險[1]。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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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五種法院認證的違法蒐集外遇證據⼿段
資料來源：郭靜儒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在配偶的⾞輛上裝設GPS定位追蹤器

【案例】

A、B為夫妻，A為了調查B是否外遇，便委託徵信業者在B經常駕駛的⾞輛上安裝GPS，以蒐集B的⾏蹤。

【構成刑法妨害秘密罪】

法院認為，在⾞輛裝設GPS之後，從⾞輛發動到停⽌熄⽕期間，GPS會持續、定時發射訊號傳送這輛⾞的所在
位置到GPS的平臺，徵信業者再以電腦或⼿機登⼊GPS平臺，就可以查看⾞輛的所在位置、移動⽅向及⾏蹤等
資訊。



這樣的⾏為已侵害「B對於⾞輛⾏跡不被密集延續蒐集、記錄」的合理隱私期待，⽽且調查外遇也不可以⽤在
對⽅⾞上裝設GPS這種恣意竊錄的⽅式，因此認為A已違反刑法第315條之1[2]無故以電磁紀錄竊錄他⼈⾮公
開活動[3]，將⾯臨最⾼3年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最⾼30萬元罰⾦。

【構成⾮法蒐集個⼈資料罪】

此外，另有法院認為，在⾞上裝設GPS除構成竊錄他⼈⾮公開活動之外，更涉及⾮法蒐集⾞輛使⽤⼈⾮公開的
活動地點與軌跡等直接或間接屬於個⼈資料的社會活動資訊，⽽違反個⼈資料保護法第41條規定[4]，構成⾮
公務機關⾮法蒐集個⼈資料罪[5]，將⾯臨最⾼5年有期徒刑，可以併科最⾼100萬元罰⾦。

⼆、在臥室內裝設密錄器

【案例】

A、B為夫妻，A因為懷疑B外遇，所以在臥室內裝設密錄器，將鏡頭對準臥室內的床鋪，並將密錄器開啟循環
錄影，最後錄到B與第三⼈多次在臥室內發⽣性⾏為。

【構成刑法妨害秘密罪】

法院認為，懷疑配偶外遇，或為調查配偶外遇，⽽窺視、竊聽他⽅及相關⼈⼠⾮公開活動、⾔論、談話或⾝體
隱私部位的⾏為，不算是法律上的正當理由，因⽽認為本案是違反刑法第315條之1[6]無故錄竊錄他⼈⾮公開
活動及⾝體隱私部位罪[7]。

三、翻拍他⼈之間的LINE聊天紀錄

【案例】

A、B為夫妻，A因為懷疑B外遇，趁B睡覺時擅⾃瀏覽B⼿機內已登⼊的LINE對話紀錄，並拿⾃⼰的⼿機翻拍
B、C間的聊天紀錄。

【構成刑法妨害秘密罪】

法院認為，即使是夫妻也不能因為懷疑對⽅外遇就擅⾃查看、翻拍對⽅的對話紀錄，A翻拍B、C間的聊天紀錄
不算是有法律上正當理由，因此認為A構成刑法第315條之1[8]竊錄他⼈⾮公開談話罪[9]。

附帶⼀提，配偶以調查外遇為由去翻拍對⽅的⼿機內容，都可能犯法，當然更禁⽌第三⼈翻拍他⼈之間的對話
紀錄。曾有案例是D趁同事E不在座位，瀏覽E電腦的LINE對話紀錄，發現已婚的E和另⼀位已婚同事F的談話
超出⼀般男⼥關係，且彼此傳送裸露胸部的照⽚，D就拿⾃⼰的⼿機翻拍E、F間疑似婚外情的聊天紀錄及照



⽚，向主管報告。儘管E、F⾏為不檢，但法院認為D的竊錄⾏為沒有法律上正當理由，⼀樣構成刑法第315條
之1[10]竊錄他⼈⾮公開活動、談話及⾝體隱私部位罪[11]。

四、輸⼊密碼登⼊對⽅的⼿機，翻拍LINE對話紀錄並傳送好友名單

【案例】

A、B為男⼥朋友，因雙⽅間有感情及⾦錢糾葛，A趁B不知情的時候，輸⼊B的⼿機密碼後，以⾃⼰的⼿機翻
拍B與他⼈間的LINE聊天紀錄，並將B的LINE好友名單傳送⾄⾃⼰的⼿機。

【構成刑法妨害秘密罪、妨害電腦使⽤罪】

既然連配偶都不可以任意全盤監控對⽅，情侶間當然也不能侵犯對⽅的秘密通訊⾃由和隱私權，因此法院認為
A構成以下罪名[12]：

以上3個罪名，法院再依照想像競合[16]，對A論處最重的無故取得他⼈電磁紀錄罪（本罪最⾼可處5年有期徒
刑）。

五、在配偶⼿機上啟動錄⾳程式，錄下配偶與他⼈的談話

【案例】

A、B為夫妻，B與C外遇並發⽣性⾏為，A為了蒐證向C提出妨害家庭告訴，便在B的⼿機上啟動錄⾳程式，錄
得B外出與C的談話內容。

【違法監察他⼈通訊罪】

法院認為A既⾮通訊的⼀⽅，啟動B⼿機錄⾳程式錄⾳也沒有事先得到B或C任⼀⽅的同意 [17]，構成通訊保障
及監察法第24條第1項[18]違法監察他⼈通訊罪[19]，將⾯臨最⾼5年有期徒刑。

但在本案中，法院認為A不構成刑法第315條之1妨害秘密罪，因為A是為了蒐集B與C通姦的證據，才啟動B⼿
機的錄⾳程式，具有正當理由[20]。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到法院對於是否成⽴刑法315條之1，有不同⾒解，不⼀
定會成⽴，但還是要注意有違法的可能性。

1. A輸⼊B⼿機密碼的⾏為，構成刑法第358條無故侵⼊他⼈電腦罪[13]。
2. A翻拍B的LINE對話紀錄的⾏為，就是前⾯提到的，構成刑法第315之1無故竊錄他⼈⾮公開談話
罪[14]。

3. A把B的LINE好友名單傳到⾃⼰⼿機的⾏為，構成刑法第359條無故取得他⼈電磁紀錄罪[15]。



結論

懷疑配偶有第三者，想要查清楚事實真相，這樣的⼼情，是⼈之常情。但是，如果使⽤不合法的調查⽅式，將
來反⽽被不忠的配偶或第三者提告，可能是得不償失。因此，採取調查⼿段之前，建議先向律師諮詢，聽取意
⾒後再做決定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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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之無故竊錄他⼈⾮公開之⾔論罪。……被告因與告訴⼈有感情及⾦錢糾紛，竟無視於告訴⼈秘密通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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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3款：「監察他⼈之通訊，⽽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不罰：……三、監察者為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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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未事先徵得告訴⼈與證⼈甲○○之同意，⽽被告⼜⾮該錄⾳談話之⼀⽅，其所為⾃不符合該法第29條不
罰規定。是被告前開所辯，均不⾜採信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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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上訴字第1722號刑事判決：「本件被告因其配偶⼄○○與告訴⼈通姦，
⽽以上開⽅式竊錄蒐集告訴⼈與⼄○○通姦之證據，其⽬的係在探知⼄○○有無予告訴⼈外遇或通姦之情
形，考量其⼿段的必要性及急迫性，固尚難謂無正當理由，⽽與刑法第315條之1所規範之『無故』以錄
⾳竊錄他⼈⾮公開談話之情形有間，⽽不構成該條之罪。」

[20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15-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HM,110%252c%25e7%259f%259a%25e4%25b8%258a%25e6%2598%2593%252c1%252c20211021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DM,111%252c%25e7%25b0%25a1%252c653%252c20220815%252c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5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15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5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5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60044&flno=2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60044&flno=24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HM,105%252c%25e4%25b8%258a%25e8%25a8%25b4%252c1722%252c20170606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HM,105%252c%25e4%25b8%258a%25e8%25a8%25b4%252c1722%252c20170606%252c1
file:///article/crime-penalty/1001


匿名（2022），《對配偶的外遇⾏為蒐證，會不會觸犯刑法妨害秘密罪與妨害電腦使⽤罪？法院判斷的標準
是什麼？（下）》。
吳景欽（2022），《私⼈裝設GPS追蹤器，會有什麼法律責任？》。
⿈蓮瑛、⼘浩哲（2022），《為了蒐集另⼀半外遇的證據，翻攝他的⼿機內容會犯罪嗎？》。

標籤
 外遇，蒐證，妨害秘密罪，妨害電腦使⽤罪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

file:///article/crime-penalty/1002
file:///article/remedy-procedure/826
file:///article/crime-penalty/797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A4%96%E9%81%87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8%92%90%E8%AD%89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A6%A8%E5%AE%B3%E7%A7%98%E5%AF%86%E7%BD%AA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A6%A8%E5%AE%B3%E9%9B%BB%E8%85%A6%E4%BD%BF%E7%94%A8%E7%BD%AA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9%80%9A%E8%A8%8A%E4%BF%9D%E9%9A%9C%E5%8F%8A%E7%9B%A3%E5%AF%9F%E6%B3%95');

	蒐集配偶外遇的證據，小心反被告！5種法院認證的違法蒐證手段
	一、在配偶的車輛上裝設GPS定位追蹤器
	【案例】
	【構成刑法妨害秘密罪】
	【構成非法蒐集個人資料罪】

	二、在臥室內裝設密錄器
	【案例】
	【構成刑法妨害秘密罪】

	三、翻拍他人之間的LINE聊天紀錄
	【案例】
	【構成刑法妨害秘密罪】

	四、輸入密碼登入對方的手機，翻拍LINE對話紀錄並傳送好友名單
	【案例】
	【構成刑法妨害秘密罪、妨害電腦使用罪】

	五、在配偶手機上啟動錄音程式，錄下配偶與他人的談話
	【案例】
	【違法監察他人通訊罪】

	結論


